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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业务组 2024年8月13日| 第3292号 

Read this Client Alert in English 

香港上市公司重要监管动态（2024年5月/6月） 

5月及6月更新内容包括联交所的咨询总结及咨询文件。 

2024年5月和6月的重要更新包括刊发《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维持恶劣天气下交易的咨询总结》以及
《《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检讨的咨询文件》。咨询文件中载明的建议如获采纳，将影
响上市发行人的公司管治结构。首次公开招股申请人应当注意考虑因素及潜在影响，并在早期采取适当机
制和措施，准备在上市后遵守对《上市规则》和《企业管治守则》的建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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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所的咨询总结和咨询文件 

1. 有关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维持恶劣天气下交易的咨询总结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已刊发其有关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维持恶劣天气下交易的
咨询总结（咨询总结）。经考虑相关因素和市场反馈意见后，香港交易所将在恶劣天气下维持香港证券及
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及结算服务。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的安排将适用于八号或以上台风信号、黑色暴雨警
告信号及政府公布的“极端情况”。有关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实施后的安排概要载于咨询总结附录二。  

基于市场就人员安全及其他运作上的困难所提出的回应意见，香港交易所与政府及其他持份者商定后建
议： 

https://www.lw.com/en/practices/capital-markets
https://www.lw.com/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Key-Regulatory-Updates-for-Hong-Kong-Listed-Companies-May-June-2024.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3-Severe-Weather-Trading-SWT/Conclusions_Jun_2024/cp202406cc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June-2024-Review-of-CG-Code/Consultation-Paper/cp202406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3-Severe-Weather-Trading-SWT/Conclusions_Jun_2024/cp202406cc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3-Severe-Weather-Trading-SWT/Conclusions_Jun_2024/cp202406cc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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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劣天气交易日期间所有营运都尽可能以电子化及遥距方式进行； 

• 若有人员仍需要在恶劣天气交易期间返回工作地点上班，建议参与者及相关各方根据政府颁布的《恶劣
天气及“极端情况”下工作守则》考虑及采纳替代方法 

• 为合资格参与者提供大约三个月（直至2024年12月31日）的支援措施 

– 需要支援措施的参与者须申请并获香港交易所批准成为“合资格参与者”，但他们的身份须不是全
面结算参与者，业务也不得超过某个特定规模。更多详情将于之后公布 

– 期内，合资格参与者于恶劣天气交易日若未能履行结算责任，其可毋须支付额外财务成本或被采取
纪律行动，前提是有关参与者会于恶劣天气交易日之后履行交收/付款责任。 

– 然而，合资格参与者于恶劣天气交易日将受交易限制（例如只可进行可减低风险的交易） 

– 2024年12月31日之后，恶劣天气交易日的交易及结算将如常进行，届时所有参与者均应已在操作上
准备就绪，包括能履行付款及/或交收责任 

香港交易所将于2024年9月23日起开始执行恶劣天气交易安排，并会于实施恶劣天气交易前安排市场测试，
以确认市场参与者及其他业界持份者准备就绪。 

进一步详情，请查阅咨询总结 

2. 联交所有关《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检讨的咨询文件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了有关优化企业管治守则的咨询文件（“咨询文件”），提
出了拟对《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作出的优化。 

进一步详情，请查阅我们有关该咨询文件的客户通讯。 

联交所对上市公司的指引、上市决策及常问问题 

1. 联交所更新指引文件及表格以反映有关库存股份的《上市规则》条文修订（2024年6月） 

鉴于有关库存股份的《上市规则》修订已于2024年6月11日生效，联交所已更新了多项指引文件及表格，以
反映规范库存股份的监管框架。有关指引信、上市决策、常问问题、指引、核对表和表格的更新列表，请
参阅联交所网站。 

2. 联交所精简及修订了各种上市指引材料（2024年5月） 

联交所已精简及修订了各种指引材料。请参阅以下重要更新的摘要说明：  

有关《上市发行人的指引文件》的综合版本 

联交所已刊发了有关《上市发行人的指引文件》的综合版本（以及相关指引信、常见问题及上市决策），
分类如下：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3-Severe-Weather-Trading-SWT/Conclusions_Jun_2024/cp202406cc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June-2024-Review-of-CG-Code/Consultation-Paper/cp202406_c.pdf
https://www.lw.com/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Review-of-Corporate-Governance-Code-Chinese.pdf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Rules-and-Guidance/Whats-New?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Interpretation-and-Guidance/Guidance-Materials-for-Listed-Issuers/GM_consolidated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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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合规顾问和其他专业顾问 
• 会计及审计事宜 
• 短暂停牌、停牌、除牌及撤回上市 
• 继续上市准则 
• 发行证券及相关事宜 
• 公众持股量 
• 由GEM转往主板上市 
• 股份购回及库存股份 
• 持续责任 
• 须予公布的交易 
• 关连交易 
• 股份计划 
• 特别上市制度或其他上市架构 
• 分拆上市 
• 核心的股东保障水平 
• 企业管治/环境、社会及管治/董事进行证券交易 
• 其他主题 

请注意，联交所通过精简和重新分组，以及撤回过时的问题，从而修订了有关上市发行人的常见问题。详
情请参照对照索引。 

修订指引信 

下列指引信已被修订： 

• 短暂停牌的指引（GL83-15）：内容经修订以作出如下规定：若根据两地市场各自的规则，A股和H股发
行人仅在其中一个市场短暂停牌/停牌而无需于另一市场短暂停牌/停牌，A股和H股发行人应尽快在另
一市场公布短暂停牌或停牌原因，确保其股票在另一市场得以有秩序地继续交易 

• 适用于海外发行人的指引（GL111-22）：内容经修订以载入有关《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对境外会
计师事务所的认可一节的内容 

• 主板上市地位由第二上市改为双重主要上市或主要上市（GL112-22）：新增了附录II——上市地位由第
二上市改为主要上市的流程图  

•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指引（GL113-22）：新增了一个脚注，规定受托人/保管人若知道托管账户运作上
有任何严重违反《主板规则》及指引信（GL13-22）的情况， 则需要迅速通知联交所。 

新的常问问题 

联交所刊发了下列新的常问问题： 

• 关于短暂停牌、停牌及复牌的常问问题4.1 – 编号2：在联交所及海外证券交易所双重上市的发行人在
联交所开市前公布将进行证券发行。在此情况下，上市发行人不可以申请短暂停牌，以进行簿记建档并
确定证券发行的最终定价和分配，因为在内幕消息（例如于簿记建档后确定定价）尚未形成前，上市发
行人作短暂停牌并无依据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03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05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07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06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3507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08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04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09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10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3505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12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11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3508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3509
https://cn-rules.hkex.com.hk/node/12813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cn-rules.hkex.com.hk%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net_file_store%2FMapping_schedule_FAQ_c.xlsx&wdOrigin=BROWSELIN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Archive/Guidance-Letters/GL83_15(0510)_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GL111-22_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GL112-22_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GL113-22_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4.1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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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6.1 – 编号4：明确说明为配售新股延长原协议的最后截止日期将构成原协议的重大变更，上
市发行人必须确保配售价格能满足《上市规则》第13.36(5)条的定价规定 

• 常见问题11.2 – 编号6：明确说明若理财产品将在上市发行人的财务报表中归类为金融资产，则该认购
会构成《上市规则》第14.04(1)(a)条下的资产收购。为免生疑问，《上市规则》第十四章的交易通常不
包括收购上市发行人财务报表中归类为现金等价物的投资，或于银行存放定期存款，无论其如何入账 

• 常见问题17.3 – 编号11：若上市发行人董事将其持有发行人的部分股份质押以获取保证金贷款，且其
在禁止买卖期内追加质押的股份数量以满足保证金要求，交易或买卖限制将适用，除非该名董事能够证
明情况特殊，且追加股份质押为董事避免质押股份被强制出售的唯一合理行动，并将依照《标准守则》
第C.14段进行。若董事偿还贷款因而解除股份质押，则不会构成《标准守则》下董事就上市发行人的股
份进行的“交易”或“买卖” 

更新《新上市申请人指南》 

《新上市申请人指南》已被修订，包括(i) 加入一份附件，其中载有与新上市相关的常问问题；(ii) 对于配售
相关事宜的进一步指引；及(iii) 一项有关变更公司名称的新的上市决策。在该上市决策中，公司A于申请版
本的中英文名称含有与其业务无关的字眼（该字眼）。A公司在申请版本的“重要页面”中附载一句声明，
说明其并未从事与该字眼相关的业务。联交所决定公司A应更改其中英文名称并删去该字眼，以确保公司A
的名称准确描述其业务 

进一步详情，请查阅有关《新上市申请人指南》的修订。 

其他修订指引材料  

• 《有关审阅上市发行人已刊发的公告事宜的指引》  
• 《有关于“披露易”网站刊发文件时选择标题类别及文件标题的指引》 
• 《有关若干类别公司行动的交易安排之指引》 
• 《有关发行人分派股息及其他权益的指引》 
• 《有关股东大会的指引》 

有关债务证券发行人的常见问题 

联交所将有关债务证券发行人的常见问题重新组合为两组： 

• 仅售予专业投资者债券发行人：该等文件按以下主题分组：  

– 上市程序及文件 
– 网上刊发，展示及呈交文件 

o 持续责任  

• 售予公众投资者债券发行人：该等文件按以下主题分组：  

– 上市程序及文件 
– 网上刊发，展示及呈交文件 

o 持续责任  

进一步详情，请参照对照索引中列出的适用债券发行人与上市规则相关常问问题。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6.1_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11.2_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17.3_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6%96%B0%E4%B8%8A%E5%B8%82%E7%94%B3%E8%AB%8B%E4%BA%BA%E6%8C%87%E5%8D%97-0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_Revised_Pages_(2024_May)_(CN).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ai_postvet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aii_headline_selection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d_ta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f_div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gm_guide_c.pdf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Debt-Securities/Guidance/Professional-Investor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Debt-Securities/Guidance/Public-Investor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Debt-Securities/DS_Mapping_schedule_c.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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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结构性产品发行人的常见问题 

联交所刊发了新的常见问题，且将有关结构性产品发行人的常见问题重新组合。该等文件按以下主题分
组： 

• 发行人资格 
• 信息披露责任 
• 产品 
• 流通量供应 
• 定价 
• 交易安排 

进一步详情，请对照对照索引中列出的适用结构性产品发行人的常见问题。 

网上培训 

1. 联交所ESG Academy的新气候规定 

联交所发布了有关其新气候规定的网上培训课程课件（约30分钟），涵盖以下关键主题： 

• 实施宽免 

• 新气候规定的四大主要领域 — 管治、策略、风险管理、指标及目的 

• 回应常问问题，例如，联交所采纳IFRS S1的方法、“重要性”的定义等 

2. 联交所发布了关于股份购回及库存股份的网上培训课程（2024年5月） 

联交所发布了关于股份购回及库存股份的新的网上培训课程课件。网上培训课程包括以下主题： 

• 场内股份购回及库存股份 
– 场内股份购回 
– 批准要求 
– 限制 
– 处理购回股份 

o 场内再出售库存股份 

• 暂止期图解说明 

• 汇报规定 
– 翌日披露报表 
– 公告 
– 月报表 

o 年报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Structured-Products/SP_Mapping_schedule_c.xlsx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sustainability/esg-academy/publications-and-training/e-learning/new-climate-requirement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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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所的其他报告/通讯 

1. 上市发行人监管通讯（第十期）（2024年5月） 

联交所发布《上市发行人监管通讯》（第十期）。请参阅以下通讯要点： 

有关准备分拆申请的进一步指引 

• 发行人在准备分拆申请加快相关流程时应专注以下事项： 

– 准备余下集团的备考财务资料 

o 为了更清晰说明，发行人可提供逐项对账调整，按照与其刊发的财务报表类似的方式呈列其财
务数据，同时提供分拆出来的公司（分拆公司）的数据；任何集团内部交易和成本分配的调整
（附上解释）；以及余下集团整体的数据。 

o 发行人应充分描述和解释备考财务报表中主要的财务报表项目的性质，以证明这些项目是由余
下集团于日常业务过程中产生，并因此合资格列入其财务往绩纪录以符合《上市规则》第8.05
条规定。 

o 发行人若发现有重大项目可能会在是否符合相关测试上具争议性，建议其在分拆申请中指出有
关项目并附以分析以提供理据。 

– 余下集团的市值预估 

o 市值仅略高于最低要求及/或分拆大部分业务的发行人必须提供更强而有力的分析。 

o 对于边缘个案，发行人应预期联交所会更严格审查估值方法和参数值，并须于其申请初稿中提
供所需的支持数据。 

– 业务描述：分拆申请应就相关公司的业务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提供充分及条理清晰的数据 

o 业务区分：当余下集团和分拆集团的业务在产品、技术、品牌、客户和供货商方面都高度相似
时，发行人应提供充分的详细数据并以适当的行业特定参数或指针作为支持，例如产品的应
用、分部市场及地理位置。 

o 分拆集团的独立性：若分拆后余下集团与分拆集团之间以往有或未来会有重大业务往来，发行
人的分拆申请应该一一指出，也应解释此类交易的性质，以及分析这些交易会否及如何影响分
拆集团的独立性。 

无纸化上市机制下进行供股的注意事项 

• 以电子方式提交招股章程以作申请批准及登记的过渡期已于2024年6月30日结束。 

• 其后所有申请均须以电子方式提交，发行人应熟读流程并作出相关准备，包括向香港邮政核证机关或电
子核证服务有限公司申请《电子交易条例》认可的数字签名。 

董事会成员多元化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LIR-Newsletter/newsletter_202405_c.pdf


 
 

 
 

 

Latham & Watkins 2024 年 8 月 13 日| 第 3292 号 | 第 7 页 

• 发行人切记要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委任至少一名不同性别的董事。 

• 对于在2022年1月1日或之后曾经拥有不同性别董事的上市发行人，但其随后未能符合规定（例如某董事
辞任），发行人须实时刊发公告载明有关详情及理由，并于不符合有关规定起计三个月内委任适合的
董事会成员以符合该规定 

如期进行财务汇报及注意事项 

• 部分发行人在其公告中披露的关于延迟公布业绩的理由的资料十分有限 

• 许多资料都欠奉，例如：所涉及的财务报表项目及其重要性；尚欠的是哪些文件／数据及／或与核数师
有分歧的地方；以及相关理由等。 

• 发行人应优化其披露资料，并紧记以下原则：发行人应在可提供及可行的情况下尽量向投资者提供充足
的数据，助其了解及评估相关情况再作出知情的交易决定。 

外部会议演示材料的处理 

• 发行人应事先仔细检查会议上演示或发布的材料，确保当中没有任何尚未于披露易网站所登载的监管文
件中披露的内幕消息。 

• 会议上发行人的人员回答问题时亦应小心谨慎。 

• 为减低不慎在会议上泄漏内幕消息的风险，发行人可考虑将相关监管公告连带演示材料的中英文版于会
议前一并登载于披露易网站 

进一步详情，请查阅《上市发行人监管通讯》（第十期）。 

联交所针对未遵守有关披露规定采取的纪律行动 

1. 联交所对东胜智慧城市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265）及一名现任董事的纪律行动（2024
年6月） 

关键要点：上市发行人董事应确保适时向公众投资者披露相关资料。 

联交所批评东胜智慧城市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265）（该公司）；及该公司执行董事、主席兼行
政总裁石保栋先生（石先生）。 

实况 

• 该公司于 2019 年以先就后新方式两次配售股份。 

• 在进行该两次先旧后新配售前，石先生向与会者表示，他们透过先旧后新配售每认购一股配售股份，东
胜置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便会免费向其送赠多一股股份（免费股份安排）。 

• 配售公告中并未披露有关免费股份安排的资料。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LIR-Newsletter/newsletter_202405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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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交所对此事展开调查后，该公司刊发补充公告，披露免费股份安排并承认其因未有于配售公告中披露
免费股份安排而违反《上市规则》第 2.13(2)条。 

违规事项 

• 该公司未有于配售公告中披露免费股份安排，违反《上市规则》第 2.13(2)条。 

• 石先生对免费股份安排知情且有份参与，却未有促使该公司遵守《上市规则》第2.13(2)条，因此违反现
载于《上市规则》第 3.09B 条的责任。 

总结 

• 上市委员会决定施加上文所载的制裁及指令。 

• 进一步指令石先生完成 17 小时关于监管及法律议题及《上市规则》合规事宜的培训。 

进一步详情，请参阅《纪律行动声明》。 

2. 联交所对环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四名前任董事的纪律行动（2024年6月） 

关键要点：董事务必警惕涉及利益冲突的情况，包括跟董事会其他成员有关的利益冲突。所有董事都须积
极处理冲突情况。董事如有任何重要资料必须知会公司，以贯彻良好的企业管治，并确保发行人可按《上
市规则》的规定及时作出准确的披露。 

联交所针对以下人士作出董事不适合性声明及谴责： 环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前主席兼执行董
事李森先生、该公司前执行董事钟劲华先生（钟先生）和该公司前独立非执行董事李锦元先生；并对该公
公司前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周学生先生（周先生）作出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及谴责。  

实况 

• 李森先生与周先生订立了属主要及／或关连交易的贷款协议和补充协议，但没有遵守适用的《上市规
则》条文  

• 2018年12月，该公司的两家附属公司就李森先生之所拥有实体原拖欠周先生的贷款达成担保安排；这项
安排向李森先生和周先生提供个人利益，但完全不符合该公司的利益 

• 在出现债务拖欠情况后，上述担保安排导致了针对附属公司的仲裁以及附属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 

• 该公司一份2019年的内部控制报告中指出了该公司存在的多项内部监控缺失 

• 2019年10月，李森先生并无知会该公司其因涉嫌挪用公款而在中国被检控 

• 2020年6月，李森先生的股权以强制执行股份押记的方式转让予债权人。董事会召开会议，商讨应否向
公众披露这项资料。李森先生于此事上明显有利益冲突，但其不但并无放弃投票，反而以主席的身份投
下决定性一票，议决该公司不应刊发任何公告 

• 2020年6月24日下午4:30左右，董事会议决暂停李森先生的董事职务。同日下午6:30至7:00左右，李森先
生随即安排该公司刊发未经授权及具误导成份的公告，令该公司须立即采取行动以作补救，包括停牌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4/240625_SoDA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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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事项 

李森先生 

• 李森先生违反了董事职责。就该担保及召开有关披露强制执行该押记的会议，其未能避免及／或处理利
益冲突及以应有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 

• 李森先生显然有利益冲突，但将自身利益凌驾于该集团之上，令该集团面临重大财务风险 

• 尽管其于披露强制执行该押记中存在利益冲突，其并无放弃投票 

• 其未能以适当目的及符合该公司整体利益的方式行事，并滥用董事权力，蓄意安排该公司刊发未经授权
公告 

• 李森先生亦未能以适当目的行事，因其并无通知该公司有关检控。有关检控的资料与公众及投资者的利
益息息相关，可使他们适当及时地获悉有关该公司的重大事宜 

周先生 

• 周先生未能避免及 / 或处理利益冲突 

• 周先生亦未能全面及公平地披露其于未经授权交易中的权益，未能以应有的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程
度相当于别人合理地预期董事所应有的程度；因此，其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3.08 条 

钟先生及李锦元先生 

• 钟先生及李锦元先生知道李森先生在强制执行该押记方面存在利益冲突，但未采取任何行动处理这种情
况，反而跟随李森先生投票反对披露 

总结 

• 上市委员会决定施加纪律行动声明所载的制裁 

进一步详情，请参阅《纪律行动声明》。 

3. 联交所对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已除牌）及五名董事的纪律行动（2024年6月） 

关键要点：上市发行人必须遵守《上市规则》下有关主要交易的规定：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不是违规的借
口。董事须确保上市发行人及时提供准确及完整的数据，切勿漏报不利的重要事实（例如财务困难或违反
《上市规则》的事件）。 

联交所谴责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已除牌，前股份代号：359）（该公司）、该公司执行董事兼主席
高亮先生（高先生）、该公司前执行董事王亚森先生（王先生）、该公司前执行董事屈兵练先生（屈先
生）、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赵伯祥先生（赵先生）及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刘忠立先生（刘先生）。 

实况概要 

• 该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刊发了一份公告（10月公告），披露其非全资附属公司已订立协议，以出
售其于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本权益，代价为 5,400 万元人民币（出售事项）。出售事项构成需要刊发通函
并举行股东特别大会以寻求股东批准的主要交易。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4/240617_SoDA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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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该公司在没有遵守适用的《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出售事项。出售事项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即刊发 10 月公告后仅一星期）完成。 

• 该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就寻求股东批准而将采取的行动刊发另一份公告（11 月公告），该公告具有
误导成份，它没有向投资者披露出售事项已完成。 

• 该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进一步刊发公告（12 月公告），披露出售事项已于 2021 年10 月 20 日完成。
该公司承认其违反《上市规则》的规定。 

• 该公司从未刊发通函或于股东特别大会上寻求股东批准。 

• 该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除牌。 

违规事项 

• 该公司就出售事项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14.38 A、14.40 及 14.41 条，其并无按规定刊发通函及取得股
东批准。 

• 该公司就 11 月公告及 12 月公告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2.13(2)条。两份公告均不反映该公司的真实状
况，使投资者对该公司的事务及情况有所误解。 

• 相关董事违反了其董事承诺，未有竭力促使该公司遵守《上市规则》。 

– 所有相关董事在某程度上均参与了出售事项，但未有采取行动确保该公司按《上市规则》第十四章
的规定。 

– 相关董事时都未有竭力确保公告所载数据准确完备。 

总结 

• 上市委员会决定施加上述制裁。 

• 联交所进一步指令，高先生、王先生、屈先生、赵先生及刘先生日后若要再获委任为任何联交所上市公
司或将于联交所上市的公司的董事，应当参加 20 小时的培训，作为前提条件。 

进一步详情，请参阅《纪律行动声明》。 

4. 联交所对华星控股有限公司及两名前任董事的纪律行动（2024年5月） 

关键要点：董事必须确保公司作出适当披露，让投资者能掌握他们有权知道的资料。若集资的使用情况因
各种情况而与之前所订下的目的不同，董事会应妥善考虑，并通知投资者。董事亦必须处理好任何利益冲
突，尤其涉及向董事个人支付公司资金时（即使根据合约该董事有权收取该等资金），至少其他董事也应
该被知会并参与有关程序。 

联交所谴责华星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8237）（该公司），并向该公司前主席兼执行董事颜奕先生
（颜先生）以及该公司前执行董事拿督萧柏涛（拿督萧柏涛）作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声明。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4/240606_SoDA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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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概要 

• 2020年6月，该公司宣布已透过发行一系列新可换股债券（新债券）筹集了约2,500万元的资金（该资
金），并表示集资旨在偿还将于2020年11月30日到期的若干债券（旧债券） 

• 然而，该资金的大部分却被用来偿还颜先生向该公司集团（该集团）提供的股东贷款 

• 结果，该公司在旧债券到期时并无充足资金赎回旧债券，最终导致该公司出现债务违约（债务违约） 

• 拿督萧柏涛为颜先生的妹夫 

• 上述还款和债务违约事项只有相关董事二人知晓，他们并无就此知会其他董事，亦无促使该公司公布该
等事项 

• 其他董事于该公司刊发的2020年年报前约一至四天始知悉债务违约及该资金用途有变 

违规事项 

该公司 

• 该公司因未能于2020年12月1日或之前公布债务违约而违反了《GEM规则》第17.21条 

• 该公司亦违反了《GEM规则》第18.07条及第18.32(8)(c)条，因为其未能于2021年3月31日刊发的2020年报
中披露该资金用途的变动 

相关董事 

• 相关董事违反了他们于《GEM规则》第5.01条及《承诺》项下的职责，且是蓄意及/或持续地没有履行
其于《GEM规则》下的责任 

• 未有避免利益冲突 

– 相关董事未有向董事会申报他们于偿还股东贷款中的利益，因此在避免利益冲突上构成严重失责 

– 颜先生将个人利益凌驾于该公司及其股东利益之上 

– 相关董事理应采取措施避免或应对利益冲突 

• 未有披露资料 

– 相关董事均没有披露上述事项，违反了其职责，也导致该公司违反了《GEM规则》 

– 他们理应逐一披露以下各项资料：(i) 股东贷款还款；(ii) 该资金用途变动；及(iii) 债务违约。在本案
中，上述事宜互有关连，但每一项均有其独立的披露责任 

– 拿督萧柏涛作为该公司监察主任亦违反了《GEM规则》第5.20条 

总结 

• GEM上市委员会决定施加上文所述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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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上市委员会进一步指令该公司对内部监控措施进行独立检讨 

进一步详情，请参阅《纪律行动声明》。 

联交所采取的纪律行动——其它 

1. 联交所对苏创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一名前任董事的纪律行动（2024年5月） 

关键要点：董事应确保董事会获告知所有涉及重大财务风险的重大交易。内部监控措施不应被漠视或忽
略。遵循有效的内部监控框架是遵守《上市规则》的重要一步。 

联交所谴责苏创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该集团）前执行董事朱亚英女士（朱女
士）。 

实况概要 

• 朱女士致使该公司一家附属公司订立担保（担保），令该集团就此承担涉及人民币1.375亿元的风险。
担保属须予披露的交易 

• 但朱女士并未告知该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有关担保的事宜，亦未有按《上市规则》的规定就担保刊发
公告 

• 该公司设有内部监控措施，所有为非集团公司订立的担保均须经相关集团附属公司董事批准 

• 朱女士于辞任董事后继续担任该公司顾问，并于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期间致使该集团进行一连串交
易。朱女士并未就有关交易通知董事会，直到2021年9月才被该公司核数师发现 

• 由于发现这些交易的时间较晚，导致该公司须修订2021年中期报告以反映有关交易的财务影响，最后严
重延迟刊发2021年中期报告 

违规事项 

• 朱女士未有就担保之事以合理的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因此违反《上市规则》第3.08条及其在担任该
公司董事期间须尽力遵守及尽力促使该公司遵 守《上市规则》的责任 

– 朱女士致使该公司订立担保，但订立前后均未有通知董事会，有违该公司内部监控措施 

– 其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促使该公司就担保一事遵守《上市规则》，导致该公司违反《上市规则》第
14.34条 

– 该公司因朱女士行为失当而未能在《上市规则》规定的期限前刊发2021年中期报告，违反《上市规
则》第13.48(1)条 

总结 

• 上市委员会决定施加上文所述的制裁 

• 上市委员会更指令朱女士日后若要再获委任为联交所上市公司或将于联交所上市的公司的董事，先决条
件是须完成18小时有关监管及法律议题以及《上市规则》合规事宜的培训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4/240516_SoDA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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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详情，请参阅《纪律行动声明》。 

收购事项 

1. 新应用指引27（2024年6月） 

香港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公布了新的应用指引27——受两份守则规管的交易在恶劣天气下的安
排（应用指引27），就受两份守则规管的交易在恶劣天气下的安排提供指引。“恶劣天气”是指当八号或
以上台风信号、黑色暴雨警告、或“极端情况”警告生效的期间。根据联交所的公布，自2024年9月23日
起，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结算和交收服务及运作在恶劣天气下将继续如常。  

恶劣天气对两份守则下的时间性规定的影响 

• 由于要约中的大部分程序均可由电子形式完成，故执行人员观察到不论天气状况如何，市场参与者
一般都能够遵从两份守则订明的时间表 

• 如有关各方在遵守两份守则下的任何规定时因恶劣天气而遇到真正的实际困难，便应尽早咨询执行
人员 

• 然而，执行人员明白到部分流程仍然习惯上涉及实体文件，并可能在恶劣天气发生时受到干扰；因
此，执行人员认为在恶劣天气下，应采取务实的做法以执行《收购守则》内的有关规定。要约的时
间表应在恶劣天气发生时照常推进，除非在下述任何期限（关键期限）当日中午12点及/或之后发
生恶劣天气： 

– 根据规则 15.1，15.8 及 28.4 的要约截止日期和接纳要约的最后时间，及根据规则 19.1 的截止
公布的呈交和发布期限； 

– 根据规则 15.5 的要约最后日期； 

– 接纳者根据规则 17 行使撤回接纳权利的最后时间，及根据规则 18 注释 2 撤回接纳的最后一
天； 

– 要约人根据规则 17 和 20 发送或寄发有关股票，或将股票备妥以供领取的最后一天；及 
 

– 要约人根据规则 20 偿付代价的最后一天 

在上述情况下，执行人员预期该关键期限将顺延至下一个营业日，而参照有关关键期限制订的时间
性规定将会作出相应调整 

• 若要约文件中已列明这个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对关键期限及其他相关日期作出调整的一般机制，当有
关的要约时间表因应恶劣天气而按照该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时，则无须向执行人员申请特定同意或
裁定 

• 请注意，于《收购守则》规则 22 下的交易披露期限或股东文件的发送期限不据此调整，因为这些
流程通常可以电子方式完成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4/240509_SoDA_tc.pdf
https://www.sfc.hk/-/media/EN/files/CF/pdf/Practice_Notes/PN27TC20240628CT.pdf?rev=5d990c16166b4888b6ea856b6d91dd9b&hash=A4B70E4BCE66547EF66BDCA8789B44D2
https://www.sfc.hk/-/media/EN/files/CF/pdf/Practice_Notes/PN27TC20240628CT.pdf?rev=5d990c16166b4888b6ea856b6d91dd9b&hash=A4B70E4BCE66547EF66BDCA8789B44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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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恶劣天气安排的公布和披露 

• 要约文件应在“时间表”部分，解释恶劣天气情况下的一般安排，当中应包括在恶劣天气下关键期限及
其他相关日期（如适用）将会如何调整 

• 关于为取得股东批准两份守则所规管的交易而召开的会议，相关的通知和通告应列明在恶劣天气下的会
议安排 

• 如交易时间表因恶劣天气而需要顺延的话，有关更新公布便应在切实可行情况下尽快刊发以便通知市场
最新的情况，且其中应清楚列明修订的时间表 

• 在所有情况下，有关更新公布的草稿应尽早及无论如何不迟于受影响当日下午 4 时正呈交予执行人员审
阅（或执行人员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允许的较晚时间） 

进一步详情，请参阅应用指引27，以及《收购通讯》第69期。 

2. 新应用指引26（2024年5月） 

证监会公布了新的应用指引26——有关《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适用库存股份的指引注释（应
用指引26）。继联交所刊发有关库存股份的《上市规则》条文建议修订的咨询总结后，自2024年6月11日
起，上市发行人如在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其组织文件允许下，可保留回购的股份作为库存股份。应用指引26
意在为要约人、受要约公司、其股东和市场从业者提供关于在《收购守则》和《股份回购守则》（统称为
“两份守则”）下处理财政股份的指引。 

两份守则下对库存股份的处理方式 

• 在《上市规则》下的库存股份制度，并不影响库存股份在两份守则下的处理方式。 

• 在确定是否须作出强制全面要约（强制全面要约），或是否达到投票、批准或接纳要约的门坎时，并不
会将库存股份计算在内。 

• 发行人应在披露其已发行股本时，指明以库存方式持有的已发行股份的数目。 

• 拟根据《股份回购守则》回购股份的公司，应在相关公布及股东文件中指明其是否有意以库存方式持有
所购回的股份，以及库存股份所附带的任何投票权会否被暂停。 

有关投票、要约和接纳要约的规定 

• “投票权”的定义的注释明确订明，库存股份所附带的投票权不会被视为两份守则下的投票权。 

• 因此，就强制全面要约的条文（包括 30%触发门坎和 2%自由增购率）和两份守则下其他规定（例如清
洗豁免、特别交易和阻挠行动以及相关披露有关的规定）而言，在计算投票权或批准百分比时不应计及
库存股份。 

• 由于库存股份由发行人（或其附属公司）持有或代表其持有，因此库存股份不被视为发行人的流通权益
股本或非权益股本的一部分。 

• 库存股份并不被视为《收购守则》规则 2.2、2.10 或 2.11 下的投票或接纳要约百分比规定中所提述的
“无利害关系的股份”。 

https://www.sfc.hk/-/media/EN/files/CF/pdf/Practice_Notes/PN27TC20240628CT.pdf?rev=5d990c16166b4888b6ea856b6d91dd9b&hash=A4B70E4BCE66547EF66BDCA8789B44D2
https://www.sfc.hk/-/media/EN/files/CF/pdf/Takeovers-Bulletin/20240628SFC-Takeover-Bulletinc.pdf?rev=b6d3229ac4674f1c9a1d52b68bad6166&hash=0FF5AC8D056F4EC871B26327BC0AB735
https://www.sfc.hk/-/media/EN/files/CF/pdf/Practice_Notes/PN26TC20240524OK.pdf?rev=9b193756faaf4d18816dc12477c92c4f&hash=A654A575E26385E05E800D9055F78175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October-2023-Treasury-Shares/Conclusions-Apr-2024/cp202310cc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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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某项交易在两份守则下须获得股东批准，发行人便应在投票结果公布中确认，投票赞成或反对该交易
的票数中并不包括任何与库存股份有关的票数。 

就“有关证券”的交易作出的披露 

• 在确定某人是否拥有或控制发行人的任何类别“有关证券”的 5%或以上，并因此须作为第(6)类别“联
系人”根据《收购守则》规则22披露该交易时，须在计算其股权百分比时，参考发行人的流通已发行股
份（不包括库存股份）数目。 

• 如发行人有库存股份，《收购守则》规则 3.8规定的公布应指明： 

– 发行人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份）；及 

– 发行人持有的库存股份的数目。 

有关股份分派和发行的规定 

• 将库存股份重新出售或将此类股份转出库存，会使发行人的流通股本增加，而在两份守则下会如同股份
发行或分派般以相同方式处理。 

• 将已购回的股份转出库存（包括库存股份的重新出售）须符合《收购守则》规则 4 和《股份回购守则》
规则 7 有关股份发行或分派的规定。 

• 当真正的要约已经向受要约公司的董事局传达，董事局在未经受要约公司股东批准或要约人同意的情况
下，不得发行任何股份，或重新出售任何库存股份，或将任何股份转出库存，除非这些行动是根据先前
的合约责任进行的。 

进一步详情，请参阅应用指引26，以及我们关于库存股份的客户通讯。 

总结 
发行人和上市申请人应密切关注《上市规则》的变化及相关指导材料，并确保合规。香港交易所最近发布
的更新内容，包括《维持恶劣天气下交易的咨询结论》和《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检讨的咨
询文件》，带来了重大变化，将分别影响香港证券和衍生品市场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交易和结算服务，以
及上市发行人的企业管治结构。首次公开募股申请人和上市公司应积极考虑这些更新，并实施必要的机制
以确保遵守建议修订。保持关注并做好准备对于维持监管合规和促进健全的企业管治实践至关重要。利益
攸关者应查阅相关的咨询文件、咨询文件和指导材料以获取详细信息。 
 

 

 

 

 

 

https://www.sfc.hk/-/media/EN/files/CF/pdf/Practice_Notes/PN26TC20240524OK.pdf?rev=9b193756faaf4d18816dc12477c92c4f&hash=A654A575E26385E05E800D9055F78175
https://www.lw.com/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Alert-32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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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本客户通讯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下列作者之一或您通常咨询的瑞生律师： 

杨长缨（Cathy Yeung） 
cathy.yeung@lw.com 
+852.2912.2622 
香港 

邓植之（Terris Tang） 
terris.tang@lw.com 
+852.2912.2719 
香港 

王诗华（Mandy Wong） 
mandy.wong@lw.com 
+852.2912.2682 
香港 

李宁 (Ning Li) 
ning.li@lw.com 
+ 86.10.5965.7026 
北京 

 
 

阁下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联交所刊发有关优化《企业管治守则》的咨询文件 

香港上市公司重要监管动态（2024年3月/4月） 

关于优化香港上市公司气候相关披露的《上市规则》修订 

有关库存股份的《上市规则》条文新修订及其影响 

香港上市公司重要监管动态（2024年1月及2月） 

香港上市公司重要监管动态（2023年11月及12月） 

香港发布自动股票回购计划指南（英文版） 

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正式发布 

香港建议根据中国内地监管新规修订《上市规则》 

 
 

客户通讯是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向客户及其他友好各方提供的新闻资讯。本出版物所载资料不应解释为法
律意见。如果您需要关于上述事宜的进一步分析或说明，请联络您通常联系的律师。邀请加入发布名单，
并不是在瑞生未获授权执业的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下要约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瑞生客户通讯的完整清
单可于www.lw.com阅览。如欲更新您的联络资料或自订从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收到的信息，请登录订阅页
面订本所的全球客户通信。 

https://www.lw.com/people/cathy-yeung
mailto:cathy.yeung@lw.com
https://www.lw.com/people/terris-tang
mailto:terris.tang@lw.com
https://www.lw.com/people/mandy-wong
mailto:mandy.wong@lw.com
https://www.lw.com/people/ning-li
mailto:ning.li@lw.com
https://www.lw.com/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Review-of-Corporate-Governance-Code-Chinese.pdf
https://www.lw.com/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Key-Regulatory-Updates-for-Hong-Kong-Listed-Companies-March-April-2024-CHINESE.pdf
https://lvdimanweb01.lw.com/worksite/scripts/viewdoc.aspx?nrtid=!nrtdms:0:!session:US-DOCS:!database:US-DOCS:!document:150998445,1:&command=ok
https://www.lw.com/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Alert-3257.pdf
https://www.lw.com/zh/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Key-Regulatory-Updates-for-Hong-Kong-Listed-Companies-January-February-2024-Chinese.pdf
https://www.lw.com/zh/people/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Key-Regulatory-Updates-for-Hong-Kong-Listed-Companies-November-December-2023-Chinese.pdf
https://www.lw.com/en/people/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Hong-Kong-Issues-Guidance-on-Automatic-Share-Buyback-Programs.pdf
https://www.lw.com/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Launch-of-HKSEs-New-Listing-Regime-for-Specialist-Technology-Companies-Chinese.pdf
https://www.lw.com/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E9%A6%99%E6%B8%AF%E5%BB%BA%E8%AE%AE%E6%A0%B9%E6%8D%AE%E4%B8%AD%E5%9B%BD%E5%86%85%E5%9C%B0%E7%9B%91%E7%AE%A1%E6%96%B0%E8%A7%84%E4%BF%AE%E8%AE%A2%E3%80%8A%E4%B8%8A%E5%B8%82%E8%A7%84%E5%88%99%E3%80%8B.pdf

